
南京体育学院奖励学分申报流程

递交对象 递交内容

所在系（部）
《南京体育学院本科学生奖励学分申请表》

竞赛、获奖证书复印件

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

（公式期间反馈至教务处）

对公示结果无异议的

（公示期满，发放奖励学分证书）

对复审后符合奖励标准的申请予以公示

（每学期第四周）

教务处组织对各系（部）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复审

（每学期第三周）

教务处发布奖励学分申报的通知

（每学期开学第一周）

学生递交申请

（每学期开学第一周）

教学系（部）初审，并将初审后的申报材料汇总后提交至教务处

（每学期第二周）


